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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概要》 
 

一、下列行為，各應屬於何種性質之行政行為？請附理由說明之。(每小題 5分，共 25 分) 

(一)縣政府對於縣境內飼養犬隻之飼主發出信函，提醒飼主應每年為寵物施打狂犬疫苗。 

(二)財政部發文通知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局對欠繳稅款已達法定金額之某甲予以限制出境，副本送某

甲。 

(三)公園新建落成，縣長進行剪綵儀式同時宣布即日起啟用，供縣民休憩。 

(四)行政機關為合理行使法律所授予之法定裁量權而訂頒裁量基準表。 

(五)行政程序進行中，當事人向行政機關申請調查某項證據，行政機關以無調查之必要而拒絕。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在測驗同學對於各項行政行為之觀念與理解。 

答題關鍵 本題為基本題型，並無其特殊實務或學說見解，同學應以基本概念鋪陳之。 

高分閱讀 

1.書記官達人考場特刊 

題目 8（相似度 75％） 

題目 10（相似度 70％） 

2.重點整理系列－行政法 I（黃律師）（L244） 

P.2-308～311：行政指導之定義（相似度 85％） 

P.2-105～108：多階段處分（相似度 95％） 

P.2-78～79：對物一般處分（相似度 90％） 

P.2-15～16：裁量性行政規則（相似度 90％） 

P.3-59～60：行政程序行為之法律性質（相似度 95％） 

P.3-33～□：調查事實及證據（相似度 75％） 

【擬答】 
一、縣政府發函提醒飼主應對寵物施打疫苗，因不具強制力，係屬行政指導： 

(一)行政程序法第 165 條規定，本法所稱行政指導，謂行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行政目的，

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不具法律上強制力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不作為之行為。 

(二)本題縣政府僅發函提醒飼主應對寵物施打疫苗，並未採取任何強制措施，故屬行政指導。惟縣政府為此行為時應注

意： 

1.行政機關對相對人為行政指導時，應明示行政指導之目的、內容、及負責指導者等事項。前項明示，得以書面、

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如相對人請求交付文書時，除行政上有特別困難外，應以書面為之。（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167

條） 

2.行政機關為行政指導時，應注意有關法規規定之目的，不得濫用。相對人明確拒絕指導時，行政機關應即停止，

並不得據此對相對人為不利之處置。（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166 條） 

二、財政部發文給入出境管理局之欠稅限制出境通知，乃屬多階段行政處分，應依委託行政之法理，認屬財政部之行政處分： 

(一)多階段行政處分係指須二個以上機關本於各自職權共同參與而言，此際具有行政處分性質乃屬最後階段之行為，先

前階段之行為仍為內部意見之交換。在例外情形，如法規明訂其他機關之參與行為為獨立之處分，或其參與行為，

依法應單獨向相對人為之者則亦視為行政處分。 

(二)財政部發函給內政部入出境管理局係平行機關間之配合，原則上以最後階段行為之機關為處分機關。但若 1.最後階

段行為之機關不能變更前階段行為之決定；2.先前階段之行為已具備行政處分之其他要素；3.先前階段行為已送達或

他法使相對人知悉者，則以前階段行為機關（即財政部）為處分機關。 

三、新公園之啟用，係屬一般處分： 

(一)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本法所稱行政處分，係指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

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

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行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更、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 

(二)公園之啟用係屬公物之一般使用，公法上之提供公用，晚近學者多認為提供公用之意思表示為行政處分之一種： 

1.提供公用：透過國家意思表示或其他行為，使「物」受公法之使用規則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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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實上提供使用：如通車典禮、啟用儀式、張貼公告等。 

四、行政機關基於法定裁量權而訂頒之裁量基準表，係屬授權命令： 

(一)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50 條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令，係指行政機關基於法律授權，對多數不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

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律效果之規定。法規命令之內容應明列其法律授權之依據，並不得逾越法律授權之範圍與立法

精神。 

(二)行政機關基於法定裁量權而訂頒之裁量基準表，係對多數不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律效果之規

定，且有法律授權，故屬授權命令。 

五、行政程序中，拒絕當事人調查證據之申請，係屬程序進行中之處置，實務見解認為非行政處分： 

(一)程序進行中之處置，係指行政機關在實施行政程序之過程中，以達成實體裁決為目的的相關行為或措施，實務見解

認為非行政處分。本題行政機關於行政程序中，拒絕當事人調查證據之申請，應屬程序進行中之處置。 

(二)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74 條之規定，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不服行政機關於行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

體決定聲明不服時一併聲明之。但行政機關之決定或處置得強制執行或本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二、原處分機關作成授益行政處分後不久，即發現該處分有非可歸責於受益人所致之違法瑕疵時，應如何處理該

違法行政處分？(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在測驗同學對於撤銷與廢止之區別、授益處分撤銷之程序及信賴保護之觀念。 

答題關鍵 本題為基本題型，並無其特殊實務或學說見解，同學應以基本概念及法律規定鋪陳之。 

高分閱讀 

1.書記官達人考場特刊 

題目 15（相似度 80％） 

2.重點整理系列－-行政法 I（黃律師）（L244） 

P.2-153～156：違法受益處分之撤銷（相似度 95％） 

P.2-182～186：信賴保護原則之專題研究（相似度 85％） 

3.法觀人雜誌 

第 96 期：國考試題重要概論精選：行政法－信賴保護原則 

【擬答】 
一、授益處分除有無效、得撤銷或得廢止之事由外，在未經廢止、撤銷前，仍會繼續存在且生效力： 

行政處分經通知生效後，除非當然無效之情形，否則在行政處分未經廢止、撤銷前，仍會繼續存在且生效力。無效係指

自始、當然、確定無效，與民法概念相同。撤銷係針對違法之行政處分而為，廢止係針對合法處分而言，其效力雖係向

將來發生效力，但行政機關仍得宣告其溯及失效或在特定時間經過後始生效力。 

二、若行政處分生效後，發現該處分有非可歸責於受益人所致之違法瑕疵時，原處分機關得撤銷違法之行政處分，惟若撤銷

將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仍應維持該行政處分： 

撤銷係針對違法之行政處分而為，視授益、負擔或第三人效力而有所不同： 

(一)授益處分之撤銷：關係人已不得循爭訟程序請求撤銷時，行政機關須考量「依法行政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比

較公益與私益保護何者為重。行政機關依其裁量，如認為撤銷行政處分之利益大於值得保護之信賴利益，自得予以

撤銷；反之則應維持該處分。且一旦撤銷並應補償受益人之損失。（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第 120 條、第 121 條） 

(二)負擔處分之撤銷：行政機關對違法之負擔處分，不問其是否已屬確定，得隨時加以撤銷，俾恢復合乎法律之狀態。

但有例外，如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時，應不得撤銷，惟須在裁判內說明不撤銷之原因。 

(三)第三人效力處分之撤銷：依直接相對人之授益或負擔而定。 

三、惟行政機關撤銷違法之授益處分時，應考量受益人之「信賴保護」利益： 

(一)是否撤銷之判斷依據：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之規定，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

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撤銷︰ 

1.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 

2.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利益之行政處分，其信賴利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

維護之公益者。 

(二)失效時點：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18 條之規定，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力。但為維護公益或為避免受益人財產

上之損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效力之日期。 

(三)撤銷後之補償措施：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0 條之規定，授予利益之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如受益人無前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

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給予合理之補償。前項補償額度不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 
北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7 樓‧02-23115586(代表號) 

 
 

3

 

存續可得之利益。關於補償之爭議及補償之金額，相對人有不服者，得向行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四)時效規定：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1 條之規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

時起二年內為之。前條之補償請求權，自行政機關告知其事由時起，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處分撤銷時起逾五

年者，亦同。 

 
三、行政機關作成科處罰鍰之行政處分後，交由郵政機關送達，郵務人員於應送達處所不獲會晤應受送達人，因

此便將該處分書交給應受送達人之鄰居。該行政處分之相對人事後主張從未收過處分書。請問，行政執行處

於此種情形下得否依據該處分文書而為行政執行？請詳附理由說明之。(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在測驗同學對於行政處分送達之規定及法律效果之了解程度。 

答題關鍵 本題為基本題型，並無其特殊實務或學說見解，同學應以基本概念及法律規定鋪陳之。 

高分閱讀 
1.重點整理系列－行政法 II（黃律師）（L245） 

P.5-30~31：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執行概論（相似度 70％） 

P.5-34～36：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執行要件（相似度 80％） 

【擬答】 
行政執行處得否依據該處分之文書而為行政執行，應視該行政處分是否生效而定： 

一、行政處分之通知，係指行政機關基於自己之意思，使其相對人或所涉及之其他當事人可得知悉該處分之行為。對外合法

通知必須符合下列三要件： 

(一)須經有管轄權之行政機關依法通知。 

(二)須相對人受領：通知之方法有三（行政程序法§100） 

1.口頭通知：使相對人瞭解時起算。 

2.送交通知：以書面到達相對人時起算。 

3.公告通知：須張貼公告或刊載於新聞紙，以公告日或最後登載日起算。 

(三)行政處分通知之方式，若法令別無規定時，行政機關可自行裁量，但原則上不得以公告代替通知。 

行政處分之通知，不僅影響行政處分是否生效，亦影響法律救濟期間的起算。訴願法第 14 條：「（Ⅰ）訴願之提起，

應自行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Ⅱ）利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

行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三年者，不得提起。（Ⅲ）訴願之提起，以原行政處分機關或受理訴願機關收受訴

願書之日期為準。（Ⅳ）訴願人誤向原行政處分機關或受理訴願機關以外之機關提起訴願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

為提起訴願之日。」 

二、書面行政處分應送達相對人： 

(一)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00 條之規定，書面之行政處分，應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書面以外之行政處分，應

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一般處分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 

(二)本案系爭罰鍰處分之相對人係指受處分人，而其鄰居既非受處分人，也非行政程序法第 100 條所稱之「利害關係人」，

亦非行政程序法第 73 條所稱之「同居人、受僱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因此，郵務人員將書面處分交由

受處分人之鄰居收執，無論該鄰居是否交受處分人收受，其送達程序均不合法，自不生合法送達之效力。 

三、書面行政處分未經合法送達前，不生效力： 

(一)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10 條之規定，書面之行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行政處分自以

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力。一般處分自公告日或刊登政府公

報、新聞紙最後登載日起發生效力。但處分另訂不同日期者，從其規定。行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

由而失效者，其效力繼續存在。無效之行政處分自始不生效力。 

(二)是以，本案系爭罰鍰處分既未經合法送達，系爭處分自不生效力。 

四、行政執行處不得依據未生效之罰鍰處分而為行政執行： 

行政執行法第 11 條雖規定行政執行處得依據本於法令之行政處分而為行政執行，惟所稱「本於法令之行政處分」應以已

生效者為限，倘若行政處分自始不生效力，自無執行可能。 

【參考資料】 

1.張文郁，行政處分之補充送達，《月旦法學教室》第 26 期 

 
四、處分機關未於書面行政處分中表明不服行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理機關時，將產生何種法律效果？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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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在測驗同學對於行政處分教示規定之依據及欠缺效果之法律概念。 

答題關鍵 本題為基本題型，並無其特殊實務或學說見解，同學應以基本概念及法律規定鋪陳之。 

高分閱讀 

1.書記官達人考場特刊 

題目 1（相似度 80％） 

題目 19（相似度 95％） 

2.重點整理系列－行政法 I（黃律師）（L244） 

P.2-128～130：行政處分之形式合法要件：「救濟途徑教示」義務（相似度 85％） 

P.2-146：違反「救濟途徑教示」義務之法律效果（相似度 95％） 

 

【擬答】 
一、處分機關作成書面行政處分時，應表明不服行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理機關：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6 款之規定，行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列事項︰表明其為行政處分之意旨及不服行

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理機關。此一規定，學理上稱為「教示規定」。 

但有學者認為下列兩種情形無須記載教示規定： 

(一)法律特設之救濟程序（如行政執行法第 9 條之聲明異議），無本法教示規定之適用，蓋本法之教示係為正常爭訟途徑

而設。 

(二)不得提起行政爭訟之行政處分。如不得單獨聲明不服之行政程序。 

是以，除有上開兩種情形之一外，本題處分機關未於書面行政處分中表明不服行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理機關，

該處分即屬違法而有瑕疵，惟該瑕疵尚未達重大，且行政程序法亦設有補救規定。因此，系爭行政處分雖有瑕疵，但並

非無效或得撤銷，僅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理機關另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為之。 

二、書面行政處分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時，應依行政程序法第 98 條處理： 

(一)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有錯誤時，應由該機關以通知更正之，並自通知送達之翌日起算法定期間。 

(二)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更正，致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年內聲明不服

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三)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者，處分機關雖以通知更正，如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信賴原告知之救濟期

間，致無法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救濟，而於原告知之期間內為之者，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四)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較法定期間為短者，仍以法定期間為準。 

三、書面行政處分未告知救濟方法之受理機關時，應依行政程序法第 99 條處理： 

(一)對於行政處分聲明不服，因處分機關未為告知或告知錯誤致向無管轄權之機關為之者，該機關應於十日內移送有管

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二)再者，受處分人若因此向無管轄權之機關為救濟時，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機關聲明不服。 

四、書面行政處分未告知救濟方法時，自然亦無告知救濟期間或管轄機關之可能，是以，均依行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99 條

之規定處理。 


